
投標廠商投標文件自主檢查表 (本表附於各項證明文件第１頁)

書件名稱 內容說明 份數 是/否

押標金 申請押標金型式書件或繳納收據、憑據

投標廠商切結書 投標廠商切結書

ㄧ般資格證明文件 主管機關所出具之合法公司資格證明文件

外國公司法人須具備：

外國公司母國核發之得證明該公司合法組織存續營業之任何文

書，例如營業執照影本、其他特許執照影本、主管官署證明函及公

司登記資料證明影本等（法人資格證明文件須經該公司所在國公

證人公證及中華民國駐外機構認證之正本）。

財務能力證明文件 投標人之實收資本額應為新臺幣2千5百萬元（含）以上，若為共同

投標人則為新臺幣6千萬元（含）以上，各成員實收資本額得合計

之。

依會計師簽證財務報告，投標人最近1年之流動資產不得低於流動

負債。共同投標人各成員均須符合本項資格。

截至本投標須知公告截止日之最近3年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

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年度財務報告，以無保留意見或修正式無保

留意見查核報告為限。倘投標人設立未滿3年者，應提供設立後所

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年度財務報告。

共同投標者，亦同。

信用證明資格文件 票據交換機構或金融機構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3年內（如投

標人成立未滿3年，則為成立後所有年度）無退票紀錄證明，或國

內外債信評等之證明文件。該等文件之查詢日期，應於本投標須知

公告日之後。

單一公司或共同投標人各成員最近3年內應無欠稅紀錄。 

投資計畫 投資計畫1式15份。

投標廠商印鑑印模單
單一投標人應提出投標人及其負責人印鑑印模單，並檢附登記之

法人或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證明文件。

印鑑印模單應與法人或公司登記之印鑑章相符；共同投標人則應

以其中一家法人或公司為代表人，其規格同單一投標人。

代理人委任書 單一投標人應指定代理人並檢具代理人委任書。如單一投標人之

代表人親自到場者，免檢附此代理人委任書。 

共同投資協議書
共同投標人應檢附經公證或認證之共同投資協議書。

以上書件內容、份數經申請人自主檢查，如有不實，自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